   市总工会大病救助申报相关说明（6万~10万）
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16]根据《天津市总工会关于在职工会会员大病救助实施办法（修订版）》和天津市教育工会《关于申报大病救助资金有关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拟定本说明如下：
[bookmark: OLE_LINK17][bookmark: OLE_LINK1]在职工会会员（含当年退休会员）因患病或遭受意外伤害，在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治疗，一年内发生的各项医疗费用（含社会保险基金支付目录外项目）和外购具有药品批准文号处方药费用（一般不超过5种），经各类社会保险报销、商业保险（含惠民保）赔付、单位二次报销等后，实际个人支付医药费总额超过（含）6万元即可申请天津市总工会（以下简称市总）大病救助。救助标准为：
	实际个人支付医药费总额（万元）
	救助金额（万元）

	6（含）------7（不含）
	1

	7（含）------8（不含）
	2

	8（含）------9（不含）
	3

	9（含）------10（不含）
	4

	10（含）及以上
	5


申报程序：
1、 提交附件1《天津工业大学工会会员大病救助申请表》后，按要求进行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按程序进行。
二、线上申报
个人申报参考附件2《线上个人申报说明》
附件3《申报常见问题说明》
分会审批参考附件4《分会审批说明》
三、将以下材料准备成电子材料，支持PDF/IPG/JPEG/PNG格式且单个票据大小不超过10M：
1. [bookmark: OLE_LINK8][bookmark: OLE_LINK6]附件5《会员大病救助申请书》
2. 病案首页和诊断证明
3. 公示证明材料（联系工会83955019）
4. 身份证正、反面图片   
5. 退休证（发证日期页、个人信息页、学校盖章页）图片           
6. 附件6《二次报销情况证明》（需财务处盖章）
[bookmark: OLE_LINK9]----附件7《财务印章使用申请表》申请财务处章需提交 ，由会员所在分会签字、盖章
7. 《商业保险理赔分割单》或《理赔通知书》（有商业保险须提供）
8. [bookmark: OLE_LINK13]意外伤害须提供《结案报告》
9. 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医药费单据
10. 外购药物处方单（需加盖医院章）
11. 外购处方药发票

[bookmark: _GoBack]★申报节点：每年的3月15日和9月15日前
★工会会员应及时申请救助，超过救助截止之日次日起满两年的，市总工会不予受理
★退休会员可在退休之日（含）一年内享受一次大病救助， 期间发生的个人实际支付医药费也可以计入大病救助范围  
如遇政策调整遵照上级文件执行
咨询电话：83955019
